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，省、州

驻县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大幅精简群众、企业办事创业申

办材料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，提升公

共服务水平，按照国务院“减证便民”有关部署要求，我县将开展“减

证便民”专项行动。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“减证

便民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7〕50号）、《云南省清理

和精简证明材料工作指南》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

革办公室关于明确开展“减证便民”专项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云

审改办函〔2017〕8号）和州审改办《关于开展“减证便民”专项行

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证明材料种类解释

证明材料包括各类证明、盖章、证照（证件、证卡、执照）、

认定结果、认证认可结论、鉴定结论、评定等级、培训考试（核）

结果、年检年审结果、资质资格证书、公证文书、登报声明等有

关材料（以下统称证明材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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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证明是指各个单位开具的用于证明户籍、身份、住所、关系、

收入、资质等各种事实的书面意见。

2.盖章是指办事过程中办理事项的单位要求当事人到其他单

位加盖公章的行为。

3.证照（证件、证卡、执照）是指各个单位履行职责过程中向

当事人核发的同意赋予或确认当事人具有一定生产经营服务资

质、从业资格的证件、执照、证卡等。

4.认定结果是指有关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对个人或企业是否具

备某种资质资格或条件进行认定后的结果形式。

5.认证结论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、服务、管理体系符合相

关技术规范、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而给出评定合

格的结论。

6.认可是指由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、检查机构、实验室以及从

事评审、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，予以承认评定

合格的结论。

7.鉴定结论是指解决事件调查活动中某些专门性问题，有关专

门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人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

果与技术方法，对人身、生物检材、痕迹、文件、电子数据、物

品、价格等进行检验、鉴别、判断，而出具的鉴定意见。

8.评定等级是指有关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对有关单位的生产经

营服务信用等参考因素进行评定后确定的等次。

9.培训考试（核）结果是指有关部门为实行资质资格管理，依

据法律法规对有关企业、个人进行培训、考试后给予的合格证明

或颁发的合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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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年检年审结果是指有关部门在许可后续监管过程中，在对

相对人进行年度检查、检验、检测和审核后，给出是否合格或是

否继续符合许可获准条件的结果。

11.资质资格证书是指有关部门在许可企业获取一定生产经营

服务资质的证书、证件和执照，以及许可个人准予从事一定职业

或某项活动资格的证书、证件和执照。

12.公正文书是指公证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申请的公证

事项按程序进行公证后出具的公证结论。

13.登报声明是指当事人在补办遗失、损毁的证照过程中，有

关部门要求当事人出具的在指定报刊、广播等公共传播媒介上刊

载且当事人要支付费用的声明信息。

二、证明材料目录填报要求

（一）证明材料目录格式及要素

县各部门提出取消建议的证明材料目录要素包括：（1）索要

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单位（系统、行业）名称；（2）取消的证

明材料名称；（3）涉及办理事项名称；（4）设定依据；（5）处理

方式（详见附件 1备注内容）。

各乡（镇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（含自来水、燃气供应等）的

企事业单位向当事人索要证明材料目录要素包括：（1）涉及办理

事项名称；（2）办理单位（系统、行业）；（3）索要证明材料名称；

（4）设定依据；（5）开具（核发）单位。

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实际开具和上级部门要求开具的证明材料

目录要素包括：（1）实际开具（核发）证明材料名称；（2）开具

（核发）单位；（3）涉及办理事项名称；（4）设定依据；（5）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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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情况。

（二）证明材料目录填报要求

1.索要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单位（系统、行业）名称：是指

向当事人索要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证明材料的单位或系统（行

业）规范名称。

2.涉及办理事项名称：是指索要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证明材

料的单位办理的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、行政奖励、其

他行政职权事项、公证事项、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具体规范名称，

以公布的权责清单事项名称为准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以部门实际

办理的具体事项名称为准。

3.索要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证明材料名称：是指取消或保留

的向当事人索要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的证明材料规范名称。

4.设定依据：是指索要或开具（核发、设定）证明材料依据的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，其中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社区（村

委会）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还要填报上级

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。

5.收费情况：是指开具（核发）证明材料时要明确是否收费，

依法依规需要收费的，还要填报收费项目名称、标准、依据和收

费主体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县委各部委，县直各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，省、州驻

县单位提供的材料，涉及到单位办理业务时需要乡（镇）、村委会

及社区提供的盖章和出具证明材料。按《云南省精简取消向当事

人索要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》（样表见附件 1）、《云南省精简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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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》（样表见附件 2）、《云南

省各县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保留向当事人索要的证

明材料目录清单》（样表见附件 3）、《县级部门向乡镇社区及村委

会保留向当事人索要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》（样表见附件 6），于 6

月 5日 17 00前将材料以 Excel形式报至县人民政府深化行政审

批制度改革办公室（县编办）。

（二）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黎明农场管委会所提供材料涉及到

群众到社区和村民委员会盖章和出具证明材料。请提供本级的《云

南省各县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保留向当事人索要的

证明材料目录清单》（样表见附件 3）、《云南省乡镇（街道）实际

对外开具（核发）及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

目录清单》（样表见附件 4）和《云南省村（社区）实际对外开具

（核发）及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》

（样表见附件 5），于 6月 9日前以 Excel形式报至县人民政府深

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（县编办）。

（三）以上材料县人民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（县

编办）进行统一比对、去重和汇总后，于 6月 10日报县人民政府

进行审核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玉涛养、张喆， 5125258（传真）

电子邮箱：mhbb601 @163. com

附件: 1.云南省精简取消向当事人索要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

2.云南省精简取消对外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

3.云南省各县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保留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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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索要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

4.云南省乡镇（街道）实际对外开具（核发）及按照上

级部门要求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

5.云南省村（社区）实际对外开具（核发）及按照上级

部门要求开具（核发）的证明材料目录清单

6.县级部门向乡镇社区及村委会保留向当事人索要的证

明材料目录清单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5月 31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委，县人大常委会，县政协，县人民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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